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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3）最高法知民辖终22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68号西安软件园秦

风阁A201。

法定代表人：曹军，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

地：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31号院1号楼-6至57层101内23层、25

层。

法定代表人：崔胜植（CHOI SEUNG SIK），该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分

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苏站路1588号（世界贸易中心A座

20层2001）。

法定代表人：金桂贤（KIM KYE HYEON），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苏州三星电子电脑有限公司。住所

地：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方洲路198号。

法定代表人：朴盛根（PARK SEONG GEUN），该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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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电捷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星投资公司）、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以

下简称三星投资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三星电子电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三星电脑公司）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管辖权异

议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

于2023年3月2日作出的（2022）苏05民初272号民事裁定，向本

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3年6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

本案进行了审理。

三星投资公司、三星投资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三星电脑公

司共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22年3月3日立案受

理。三星投资公司、三星投资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三星电脑公

司起诉请求：1.依照公平、合理和无歧视原则，判决确定西电捷

通公司对三星投资公司、三星投资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三星电

脑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相关产品许可其持有的中国无线局域网

鉴别与保密基础架构（WAPI）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条件，包括许

可费率；2.确认西电捷通公司在许可谈判中的行为违反公平、合

理和无歧视原则，并保留在诉讼过程中针对西电捷通公司违反公

平、合理和无歧视义务的行为进行追诉的权利；3.确认三星投资

公司、三星投资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三星电脑公司在许可谈判

中的行为无明显过错；4.判令西电捷通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以

及三星投资公司、三星投资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三星电脑公司

为维权而支付的合理开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人民币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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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捷通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案件管辖权提出异议，

认为根据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

称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

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被告住所地位

于陕西省西安市，本案应当由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三星投资公司、三星投资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三星电脑公

司一审针对西电捷通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共同辩称：（2019）

最高法知民辖终157号和（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517号民事裁

定指出，在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中，专利实施地法院具有管辖权。

三星投资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三星电脑公司是涉案专利实施主

体，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涉案专利实施地人民法院，

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为证明江苏省苏州市为涉案专利实施地，三星投资公司、三

星投资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三星电脑公司共同向一审法院提交

了双方许可谈判中的相关电子邮件、西电捷通公司2017年11月

27日向苏州三星电脑公司发出的告知函。上述证据显示：许可谈

判涉及包括涉案专利在内的53项中国专利。西电捷通公司2017

年11月27日向苏州三星电脑公司发出的告知函内容表明，苏州

三星电脑公司实施了涉案专利，西电捷通公司与苏州三星电脑公

司及其他相关公司就WAPI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展开多轮谈判但未

能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为促成双方合作，西电捷通公司再次发

函邀请苏州三星电脑公司就专利许可相关事宜进行商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是兼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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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纠纷和专利侵权纠纷特点的特殊类型纠纷。标准必要专利纠纷

管辖法院的确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考虑许可标的所在地、专利

实施地、专利许可合同签订地或专利许可磋商地、专利许可合同

履行地等管辖连结点。本案中，西电捷通公司2017年11月27日

向苏州三星电脑公司发出的告知函已经表明苏州三星电脑公司

系许可谈判所涉标准必要专利的实施主体。苏州三星电脑公司位

于江苏省苏州市，并在该地实施本案所涉标准必要专利，故一审

法院作为涉案标准必要专利实施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对本案

有管辖权。西电捷通公司管辖权异议主张不成立，对此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裁

定：“驳回被告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案

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西电捷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陕西省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为：（一）一审裁定不符

合“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地域管辖原则。（二）（2019）最高法

知民辖终157号和（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517号民事裁定涉及

的基本事实与本案不同。上述两裁定中的一审被告均系在中国境

内没有住所和代表机构的外国企业，两案中所谓“实施地”“许

可标的所在地”等管辖连结点是确定中国法院考虑该纠纷与中国

是否存在适当联系，从而确定该纠纷应当由哪国管辖的管辖连结

点。因此，所谓“实施地”等管辖连结点既不是民事诉讼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地域管辖的依据，也不是该条地域管辖例外的依

据。两裁定中援引的法律规定均系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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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涉外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本案不涉及应由哪国法院管辖及国

内外平行诉讼问题。（三）一审法院以涉诉纠纷实体内容的“特

殊性”改变民事诉讼法管辖规则没有法律依据。任何种类的纠纷

皆可能兼具若干纠纷特点，但法律关系的竞合从来不是改变管辖

规则的依据。（四）一审裁定将西电捷通公司视为在中国境内无

住所和代表机构的法人组织，助长恶意实施人对专利权人的反向

劫持，与最高人民法院目前涉标准必要专利的全部管辖裁定相

悖。

三星投资公司、三星投资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三星电脑公

司共同辩称：（一）西电捷通公司提起管辖权异议上诉意在拖延

诉讼，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二）（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57

号和（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517号民事裁定确立规则认为，标

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中，专利实施地可以作为管辖连结点，一审

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上述两案确立的规则具有普适性，并非以

被告在中国境内没有住所地和代表机构为前提，（2022）最高法

知民辖终167号民事裁定再次确认了该规则。根据上述裁定，专

利实施地除作为判断应由哪个国家管辖的依据外，也是判断应由

中国哪个法院管辖的连结点，一审裁定并非没有依据。（三）本

案不属于合同和侵权法律竞合的情形，一审裁定并未新创立规

则。

本院认为：本案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管辖权异议案件。

一审法院作出管辖权异议裁定的时间在 2021 年修正的民事诉讼

法施行日（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2023 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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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日（2024 年 1 月 1 日）之前，本案对于管辖权异议的审查

适用 2021 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但对本案的裁判方式应适用

2023 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是一审法院对

本案是否有管辖权。

本案并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涉外民事案件，应依据民事诉讼

法第二章的规定确定管辖。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

管辖。”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

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

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

辖。”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是兼具合同纠纷和专利侵权纠纷特

点的特殊类型纠纷。对于该类纠纷的管辖，可以结合当事人的诉

讼主张分别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管辖

或第二十九条关于侵权纠纷案件管辖的规定予以确定。就民事诉

讼法第二十四条的适用而言，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过程和相关争

议中，通常是当事人实施标准和专利在先，确定许可条件在后，

这就决定了当事人提起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诉讼时的标准和

专利实施地通常可以作为当事人预期的合同履行地。如果这一地

点是具体、明确的，则依据该预期的合同履行地确定标准必要专

利许可纠纷案件的管辖，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合

同纠纷案件管辖的规定。就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适用而言，

因专利实施地同时也是当事人提起侵害专利权纠纷诉讼时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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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侵权行为地，故在具有专利侵权纠纷特点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

纠纷中将专利实施地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亦不违反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九条关于侵权纠纷案件管辖的规定。

本案系标准实施者一方提起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其诉

讼请求之一为确定涉案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条件，故可以适用民

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本案管辖。双方当事人对苏州三

星电脑公司已在江苏省苏州市实施涉案WAPI标准均无异议，在此

情况下，三星投资公司、三星投资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三星电

脑公司起诉请求确定许可条件，江苏省苏州市可以作为当事人预

期的合同履行地。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同时，依据

前述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案被告西电捷通公司住所

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亦有管辖权。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

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西

电捷通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对本案亦有管辖权，并不影响一审

法院依据上述规定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此外，一审法院并未认定

西电捷通公司系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地的被告，西电捷通公司的相

关诉讼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西电捷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

裁定结论正确，应予维持。依照 2023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八条

之规定，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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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崔 宁

审 判 员 顾正义

审 判 员 王 倩

二○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法 官 助 理 焦 典

书 记 员 谭秀娇



裁判要点

案 号 （2023）最高法知民辖终229号

案 由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管辖权异议案

合 议 庭
审判长：崔 宁

审判员：顾正义、王 倩

法官助理：焦 典 书记员：谭秀娇

裁判日期 2024年9月29日

涉案专利
“一种无线局域网移动设备安全接入及数据保

密通信的方法”发明专利（02139508.X）

关 键 词
管辖权异议；标准必要专利；合同履行地；侵权

行为地

当 事 人

上诉人（一审被告）：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苏州分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苏州三星电子电脑有限

公司。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原裁定主文：驳回被告西安西电捷通无线网络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涉案法条

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

三十六条



法律问题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件的管辖

裁判观点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是兼具合同纠纷和专利

侵权纠纷特点的特殊类型纠纷。对于该类纠纷的

管辖，可以结合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分别适用民事

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管辖或第

二十九条关于侵权纠纷案件管辖的规定予以确

定。就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适用而言，在标

准必要专利许可过程和相关争议中，通常是当事

人实施标准和专利在先，确定许可条件在后，这

就决定了当事人提起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诉

讼时的标准和专利实施地通常可以作为当事人

预期的履行合同地，如果这一地点是具体、明确

的，则依据该预期的合同履行地确定标准必要专

利许可纠纷案件的管辖，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

二十四条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管辖的规定。就民事

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适用而言，因专利实施地同

时也是当事人提起侵害专利权纠纷诉讼时的被

诉侵权行为地，故在具有专利侵权纠纷特点的标

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中将专利实施地作为确定

管辖的依据，亦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关

于侵权纠纷案件管辖的规定。

注：本摘要并非裁定书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